
宜蘭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

召集人會議 會議紀錄 

一、開會事由：研討 101 年度精進教學計畫規畫內容 

二、開會時間：100 年 9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9:00-11:00 

三、開會地點：壯圍國中會議室 

四、參加人員：宜蘭縣各國中綜合活動領域召集人 

五、會議內容：            紀錄者：楊曉萍 

1. 召集人進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宣導 

2. 輔導員進行團務報告 

3. 輔導員帶領與會成員進行認識活動 

4. 意見交流： 

(1) 宜蘭國中鄭淼元老師： 

  因應十二年基本國教，除了生涯興趣測驗之外，有哪些生涯輔導測驗可

協助學生進行自我探索？且大部份學校使用多因素性向測驗，有些學校在七

年級有使用「我喜歡的事測驗」，各校使用測驗不同，故生涯測驗實務操作是

否延後？ 

輔導團回應： 

原規劃 101 年度辦理一場次之生涯輔導測驗施測與應用研習，將更改為

未來職場面面觀。 

(2) 羅東國中石幼瑄老師： 

  本校有 6 位綜合活動老師，其中有 5 位擔任行政工作，綜合課多流於配

課，由導師擔任，能力有限，請問有解套辦法嗎？輔導團能否給予配課教師

基本能力的精進？ 

輔導團回應： 

a.在規劃方面，輔導團的困難處在於辦了老師會不會來？經費問題，錢太慢

下來，一場都要上萬元。我們會努力爭取經費，規劃辦理體驗活動，再給予

教材研發能力的加強。101 年度輔導團將預訂於 101 年 2 月 1-2 日辦理全縣



綜合活動領域配課教師增能研習。 

b.此外，配課之後，評量的問題，配課教師如何評量，也是未來將面對的問

題。  

(3) 縣內各校評量方式調查： 

a. 羅東國中有段考，學期初先有共識。 

b. 宜蘭國中領域協調，有段考，平時成績不打低於 70 分。 

c. 國華國中學期初先有共識，定考看學習單，平時就看平時表現，但配課

教師就不知其如何打分數了。 

輔導員回應： 

縣內部分學校皆用考試，紙筆測驗不應佔 100%，對學生不是很好。將與課督

商量，評量可各校自訂，但紙筆測驗不得超過 50% . 

(4) 關於 36 小時關鍵能力 

國華國中黃珮茹老師： 

  為什麼今年有說七年級教師一定要上完 36 小時才能上綜合活動課，但我

們學校的配課老師為什麼沒上 36 小時關鍵能力課程也能上綜合活動課，這樣

對有來上 36 小時關鍵能力課程的老師不是很不公平。另有些掛在綜合活動領

域下，但實質上卻沒上綜合課。 

利澤國中林芳玉老師： 

  我們學校一定會配課，因人數很少，所以會有的心態是反正一定會配課，

不上 36 小時關鍵能力課程也不會怎樣。 

輔導團回應： 

  教育部目前只規範到 B 類教師，故對於配課教師不知會如何處理。 

六、散會 


